
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芒市脱贫人口和监测

对象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

绩效目标申报表的通知
芒财农〔2025〕123号
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下达芒市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绩效目标申请表的函》（芒人社函〔2025〕193号）要求，现将调整下达2025年村庄照明等项目结余收回重新安排使用资金涉及调整的项目绩效目标表下达你单位（详见附件，芒财农〔2025〕122号）。将绩效管理工作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各环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围绕项目绩效目标，对项目的组织实施进展情况进行运行监控，及时发现并纠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年度预算执行完毕和预算项目实施完成后，应严格按照确定的绩效目标开展部门绩效自评。省农业农村厅将适时组织开展部门绩效评价，省财政厅视情况开展财政绩效评价。

附件：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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